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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2021_2022__E5_85_A8_E

9_9D_A2_E5_AE_9E_E6_c38_54983.htm 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签

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10号），发布了《〈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工作将

于年内正式启动。1994年1月1日以后进入教师队伍的人员和

符合教师资格认定条件的中国公民，将可以根据法定的教师

资格认定程序获得教师资格。 教师肩负着传播人类文明、开

发人类智慧、塑造人类灵魂的神圣使命。教师的素质如何，

直接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到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对教师实行

的特定的职业许可制度。根据《教师法》的规定，只有具备

教师资格的人员，方可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从

事教育教学工作。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是社会文明进步、教育

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是依法建设教师队伍，使教

师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的前提；是把住教师队伍入口关，保

证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措施；是形成开放式教师培养体系，

吸引优秀人才从教的途径；是形成高质量的教师储备队伍，

推动教育人事改革的基础。 为保证教师素质，许多国家对教

师的资格标准都有严格的规定，实行教师许可证制度，即教

师职业证书制度。我国于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首次以国

家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1995年12月

，国务院颁布了《教师资格条例》。原国家教委于1996年1月

下发了《教师资格认定的过渡办法》，至1997年底，完成

了1993年12月31日在各级各类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人员的



教师资格过渡工作。从1998年4月至1998年底，教育部在上海

、江苏、湖北、广西、四川、云南六个省（区、市）的部分

地市进行教师资格认定试点工作。为积极稳妥地做好全面实

施教师资格工作，教育部在总结教师资格过渡和面向社会认

定教师资格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起草制定了《（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 《办法》规定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国教师资格制度的组织实施和协

调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包括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

部门根据《教师资格条例》规定权限负责本地教师资格认定

和管理的组织、指导、监督和实施工作。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者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

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道德，具备《教师法》规定的相应

学历和教育教学能力。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还应当在受理申

请期限内，向相应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或者依法接受委托的

高等学校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通过教师资格专家审查

委员会组织的面试、试讲。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或者依法接受

委托的高等学校负责受理教师资格认定申请，组织成立教师

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并根据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的审

查意见，在受理申请期限终止之日起30个法定工作日内作出

是否认定教师资格的结论。符合法定的认定条件者，将获得

相应的教师资格及《教师资格证书》。具体受理时间由省级

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定。 《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

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教师资格证书的管理。教师资格

证书作为持证人具备国家认定的教师资格的法定凭证，由国

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对于丧失教师资格者，其教师

资格将被注销，证书将被收缴；对于按照《教师资格条例》



应当被撤销教师资格者，其证书也将被收缴。对使用、变造

、买卖教师资格证书的，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